附件4

红河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
验收办法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行“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21﹞14号）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落实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任务的通知》（国市监注﹝2021﹞36号）文件精神，结合红河州实际，制定本验收办法。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
各相关责任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牵头主抓本部门“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主动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州委、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改革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及问题，确保本部门“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落到实处。各相关部门业务科室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要按照“红河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验收清单”要求，认真组织做好本部门各项工作。州级各有关部门承接许可事项审批层级为县市级的需要做好下级对口部门的指导和督促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完善政策举措，发现和推广典型经验，确保改革取得成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工作
为确保综合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成立红河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综合验收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鞠云昆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副组长：冯  挺  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向爱武  州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  员：汪  号  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王志成  州政务服务局副局长
孔跃光  州司法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市场监管局，由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汪号兼任办公室主任，州市场监管局注册审批科科长张楠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要负责综合评估工作验收材料的拟定、收集、整理和上报工作。
三、明确目标任务、量化工作指标
本次综合验收分为“不合格、合格、优秀”三个等级。采取责任单位组织自查、自纠，并确定自评等级，验收组通过“一听、二看、三查”，即听汇报、看台账、查资料等方式进行综合验收，最终确定各责任单位验收等级。因承接许可事项审批层级为县级的，州级部门不列为验收对象。对综合验收为“不合格”的单位，由州人民政府进行通报，对综合验收为“合格”的单位给予验收通过，对综合验收达到“优秀”等级的，由州人民政府给予通报表彰。
（一）不合格。1.未成立组织领导工作机构。2.未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制定“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方案。3.未组织开展自评，未按要求上报总结评估材料。4.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1）对取消审批后，企业持有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将有关企业设立、变更登记信息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推送至有关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未及时将相关企业纳入监管范围，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2）企业备案后，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实施有效监管。对未按照规定备案或备案信息不实的企业，要明确监管规则，依法调查处理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3）对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准确完整列出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具体条件，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一次性告知企业，并提供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照要求提交材料的，要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对企业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企业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对企业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企业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照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有关主管部门应将通过告知承诺领证的企业与通过一般审批程序领证的企业平等对待，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将企业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方便社会监督。有关主管部门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证件。因未按照规定告知造成的损失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承担，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4）对不具备取消审批或实行告知承诺条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对下放审批权限的事项，要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的请示汇报，认真做好承接，最大程度实现州内企业就近办事。要大幅精简经营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加强信息共享，主动压减审批时限。对许可证件设定了有效期限但经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的，原则上要延长或取消有效期限。对有数量限制的事项，要定期公布总量控制条件、布局规划、企业存量、申请企业排序等情况，方便企业自主决策。
（二）合格。1.成立组织领导工作机构。2.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制定“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方案。3.组织开展自评，并按照要求上报总结评估材料。4.按照要求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并有一定工作成效。（1）对取消审批后，企业持有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将有关企业设立、变更登记信息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推送至有关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及时将相关企业纳入监管范围，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2）企业备案后，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实施有效监管。对未按照规定备案或备案信息不实的企业，要明确监管规则，依法调查处理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3）对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准确完整列出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具体条件，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一次性告知企业，并提供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照要求提交材料的，要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对企业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企业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对企业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企业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照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有关主管部门应将通过告知承诺领证的企业与通过一般审批程序领证的企业平等对待，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将企业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方便社会监督。有关主管部门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证件。因未按照规定告知造成的损失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承担，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4）对不具备取消审批或实行告知承诺条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对下放审批权限的事项，要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的请示汇报，认真做好承接，最大程度实现州内企业就近办事。要大幅精简经营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加强信息共享，主动压减审批时限。对许可证件设定了有效期限但经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的，原则上要延长或取消有效期限。对有数量限制的事项，要定期公布总量控制条件、布局规划、企业存量、申请企业排序等情况，方便企业自主决策。
[bookmark: _GoBack]（三）优秀。1.成立组织领导工作机构。2.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制定“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方案。3.组织开展自评，并按照要求上报总结评估材料。4.按照要求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其工作成效显著。（1）对取消审批后，企业持有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将有关企业设立、变更登记信息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推送至有关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及时将相关企业纳入监管范围，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2）企业备案后，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实施有效监管。对未按照规定备案或备案信息不实的企业，要明确监管规则，依法调查处理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3）对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准确完整列出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具体条件，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一次性告知企业，并提供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照要求提交材料的，要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对企业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企业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对企业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企业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照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有关主管部门应将通过告知承诺领证的企业与通过一般审批程序领证的企业平等对待，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将企业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方便社会监督。有关主管部门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证件。因未按照规定告知造成的损失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承担，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4）对不具备取消审批或实行告知承诺条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对下放审批权限的事项，要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的请示汇报，认真做好承接，最大程度实现州内企业就近办事。要大幅精简经营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加强信息共享，主动压减审批时限。对许可证件设定了有效期限但经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的，原则上要延长或取消有效期限。对有数量限制的事项，要定期公布总量控制条件、布局规划、企业存量、申请企业排序等情况，方便企业自主决策。5.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典型经验，并得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州委、州人民政府的表彰或认可。

附件：1.红河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验收清单（全覆盖版）
2.红河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验收清单（自贸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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